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报指南
为进一步完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申报和审批工作，依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令第27号发布，文化部令第32号修订）（以下简称《规定》）和《文化部关于实施<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文市发〔2003〕27号）（以下简称《通知》），特制订本指南。
一、申报条件
（一）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是指经文化行政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批准，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其中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户收费或者电子商务、广告、赞助等方式获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均应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二）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1、有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2、有确定的互联网文化活动范围； 
3、具有合法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来源渠道或互联网文化产品生产能力；
4、有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并取得相应从业资格的8名以上业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5、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的设备、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申请游戏产品业务的，除上述条件外，注册资金须达到1000万元以上；
6、符合文化部关于互联网文化单位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7、根据《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文办发[2005]19号），不受理外商投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申请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允许香港和澳门的服务提供者设立由内地控股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申报材料提交
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采用企业的组织形式，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设立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表（附件一）；
（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者营业执照和章程；
（四）资金来源、数额及其信用证明文件（如验资报告、验资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五）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简历；
（六）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和身份证明文件（如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
（七）工作场所使用权证明文件（租赁办公场所的需提交房屋租赁合同和出租方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自有场所需提供房产证复印件）；
（八）业务发展报告（按附件二的格式提供）
（九）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三、申报流程及时间说明
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初审后，报文化部审批。
对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上报文化部，文化部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四、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设立后应完成的程序
（一）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批准后，应当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到所在地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二）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标明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三）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依法办理企业登记之日起180日之内应开展互联网文化活动，逾期不开展的，由文化部或者由原审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请文化部注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同时通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五、许可年限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应当在许可证期满前60个工作日内办理续延手续。
六、审批公示
所有经审批同意设立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均在中国文化市场网（www.ccm.gov.cn）进行公示。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   
二ＯＯ七年十一月五日
 
 
 
附件一
 

设立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人：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联系地址：

 

电  话 ：

 

传真：

邮编： 

 

网 站 域 名

I P

申 请 类 型

中文

英文

1．
2．

3．

4．

5．

6．

1．经营性
 

2．非经营性

 

1.

2.

3.

4.

5.

1.
2.

3.

4.

5.

服务器：

                （个、组）

申 请 项 目

单位人数：

                     （人）

1．音乐美术娱乐产品            

2．游戏产品

注册资金：

                  （万元）      

3．艺术品

4．演出剧（节）目

固定资产：

                  （万元）

5．动漫产品

6. 网络演出

7．展览、比赛活动      

申请联系人：

 

 
 

 

 

 

           申报单位章

                 年   月   日

 

电话：

 

传真：

 

E_mail:

 

受

理

单

位

意

见

 

 

 

附件二

业务发展报告格式

一、企业基本状况及产品介绍

二、分项报告

按照拟申请业务进行逐项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行业背景分析；

（二）围绕此业务企业已开展和拟开展的工作介绍

（三）盈利模式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及开展网络文化工作的主要策略及具体措施，从内容、技术、管理等三方面进行具体阐释。

注：业务发展报告内容应与申请表中所申请业务一致。 

